
 

附件 7-1 

申請開辦「公共工程品質管理人員回訓班」評分表（第一階段審查）                     年  月  日 

A B C D E F G H I …… 

（地點） （地點） （地點） （地點） （地點） （地點） （地點） （地點） （地點） （地點） 

申請機構

培訓地點

審查項目 

(總分 100 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評分 

辦學能力 
（20 分）           

課程設計 
（30 分）           

課程師資 
（30 分）           

招生能力 
（20 分）           

得分           

審查意見 

及簽名 
審查委員： 

註：申請機構第一階段審查平均得分應達（含）70 分以上，方得進行第二階段審查。平均得分小於 70 分者，則未通過。


